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收费公路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前期工作的通知 

发改办基础〔2016〕285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交通运

输部厅（委、局）： 

为推动收费公路领域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PPP），2015年12月，交通运输部印发了《关于印发<收费公

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操作指南（试行）>的通知》（交办财审〔2015〕192

号）（以下简称《指南》），提出了收费公路PPP项目操作的试行流程。今年10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关于印发<传统基础设施领域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项目工作导则>的通知》（发改投资〔2016〕2231号）（以下简称《导

则》），进一步规范了传统基础设施领域PPP项目操作流程。为做好收费公路

PPP项目前期工作，优化工作流程，加强行业管理，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交通运输

部将对收费公路PPP项目的前期工作管理作相应调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于2016年10月24日前已完成下列工作之一的项目，按过渡期项目进

行管理，前期工作继续按《指南》有关规定执行。 

（一）已完成社会资本方遴选的项目。 

（二）已公开发布社会资本方招标公告的项目。 

（三）交通运输部已出具资金安排意向函或出具委托咨询评估通知书的项

目。 

二、对于不属于上述情况的收费公路PPP项目，按《导则》有关规定执行。

其中，已纳入交通运输部“十三五”发展规划和三年滚动计划的收费公路PPP项

目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一）地方政府确定的项目实施机构在编制完成项目实施方案后，向发展

改革部门提交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含相关附件，下同）或项目申请报告履行

项目审批（核准）程序。其中，需要交通运输部进行行业审查的项目，同步向

交通运输部报送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申请报告等相关材料，并在上报文件中



提出政府支持方式。交通运输部按程序出具行业审查（核准）意见，对于符合

国家投资政策和车购税资金安排规定的项目，将同时明确车购税资金的安排上

限和支持方式。 

（二）项目审批或核准后，项目实施单位根据审批或核准意见对项目实施

方案进行完善，并按有关规定做好项目物有所值评估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有

关部门应对PPP项目实施方案进行联合评审。 

（三）项目确定社会资本方并正式签署PPP项目合同后，由省级交通主管部

门组织向交通运输部报送项目车购税资金申请函。对于所提材料通过交通运输

部审查并且符合条件的项目，交通运输部将出具资金安排确认函，明确车购税

资金具体安排数额。 

（四）项目法人选择确定后，如与审批、核准时的项目法人不一致，应按

照有关规定办理项目法人变更手续。 

三、各级发展改革、交通运输部门要根据《导则》和本通知完善配套政

策，确保收费公路PPP项目前期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并及时反映实际操作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和建议。对于地方规划的收费公路PPP项目，请按照《导则》要求，

及时做好与本级人民政府或其委托单位的沟通协调工作，尽快明确各地方收费

公路PPP项目前期工作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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